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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灰基矿山充填胶凝材料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飞灰基矿山充填用胶凝材料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含飞灰基矿山充填开采用胶凝材料的生产和检验。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GB/T 17671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GB/T 134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HJ 557
《水泥取样方法》GB/T 1257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
[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fly ash，MSWI fly ash
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烟气净化系统捕集物和烟道及烟囱底部沉降的底灰，简称 “飞灰”。

飞灰预处理产物MSWI fly ash pretreatment product
为消除重金属、二噁英、氯化物的危害性，通过物理、化学方法对飞灰进行处理后得到的产物，飞灰预处理产物中二噁英残留的总量不超过50 ng-TEQ/kg（以飞灰干重计），重金属浸出浓度不超过 GB 8978中规定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可溶性氯含量不超过 2%

飞灰基矿山充填胶凝材料MSWI fly ash-based cementitious material for mine backfilling
以矿渣、工业副产石膏、电石渣、炉渣等工业固废为主要原料，与飞灰预处理产物共同配制加工而成的、应用于矿山充填的水硬性胶凝材料。
技术要求
强度等级
飞灰基矿山充填胶凝材的强度等级分为FC 42.5、FC 32.5以及FC 22.5三个等级，不同龄期强度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飞灰基矿山充填胶凝材料强度性能指标
	项   目
	等   级

	
	FC 42.5
	FC 32.5
	FC 22.5

	抗折强度/MPa
	3d
	≥4.0
	≥2.0
	—

	
	7d
	—
	—
	≥2.0

	
	28d
	≥6.5
	≥5.0
	≥3.0

	抗压强度/MPa
	3d
	≥17.0
	≥10.0
	—

	
	7d
	—
	—
	≥7.0

	
	28d
	≥42.5
	≥32.5
	≥22.5


物理性能
理化性能指标
飞灰基矿山充填胶凝材料的理化性能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飞灰基矿山充填胶凝材料物理性能指标
	项   目
	等   级
	

	
	FC 42.5
	FC 32.5
	FC 22.5

	细度（45μm方孔筛筛余）/%
	≤10.0

	含水量/%
	≤1.0%

	凝结时间/min
	初凝时间
	≥45
	≥150

	
	终凝时间
	≤600
	≤1440

	三氧化硫（质量分数）/%
	
	≥5.0且≤12.0

	安定性
	沸煮法
	合格

	注：凝结时间可亦可按照买卖双方约定执行。


放射性核素限量
内照射指数IRa≤1.0，外照射指数Ir≤1.0。
重金属浸出浓度
以飞灰基矿山充填胶凝材料制备的硬化试体的重金属浸出浓度应当满足表3的规定。
表3　 飞灰基胶凝材料准备的硬化试体的重金属浸出指标
	序号
	项目
	限值（mg/L）

	1
	总汞
	0.05

	2
	总镉
	0.1

	3
	总铬
	1.5

	4
	六价铬
	0.5

	5
	总砷
	0.5

	6
	总铅
	1.0

	7
	总镍
	1.0

	8
	总铍
	0.005

	9
	总银
	0.5

	10
	总铜
	0.5

	11
	总锌
	2.0

	12
	总锰
	2.0


可溶性氯离子
可溶性氯离子含量≤1%。
试验方法
强度
依据GB/T 17671中的规定进行，其中的水泥替换为飞灰基矿山充填胶凝材料。
含水率
依据GB/T 18046中的附录B的规定进行。
凝结时间
依据GB/T 1346的规定进行。
安定性
依据GB/T 1346中的规定沸煮法进行。
放射性核素限量
依据GB 6566中的规定进行。
重金属浸出浓度
以飞灰基矿山充填胶凝材料替代水泥按照GB/T 17671规定制备的、龄期为28天的硬化试体按照HJ 557中的规定制备浸出液，并依据GB 8978中的规定对相关重金属浸出浓度进行检测。
可溶性氯离子
以飞灰基矿山充填胶凝材料替代水泥按照GB/T 17671规定制备的、龄期为28天的硬化试体按照HJ 557中的规定制备浸出液，并依据GB/T 5750中的规定对氯离子浸出浓度进行检测。
检验规则
编号
产品出厂前应按照级别进行编号，出厂编号应根据年生产能力，按下列规定执行：
——年生产10万吨以下时，不超过200吨应为一编号；
——年生产10万吨以上时，不超过6000吨应为一编号；
——年生产30万吨以上时，不超过1000吨应为一编号；
——年生产60万吨以上时，不超过2000吨应为一编号；
——当散装运输工具容量超过出厂编号吨位时，应按出厂吨数编号。
取样
取样应具有代表性，每一编号为一取样单位。取样方法按照GB/T 12573执行。
散装产品应至少从3个集装罐内等量抽取，抽取的总质量应不少于10千克。
样品混合均匀后，应按照四分法取出两倍于试验需要量的试样。
试验样品应留样封存，并应至少保存六个月，当有争议时，应对留样进行复验或仲裁检验。
检验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应当包括含水率、强度、凝结时间、安定性的检验。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第4章的全部检验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时；
正式生产后，原材料、配比和生产工艺改变时；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和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
检验项目符合6.3.1规定，且结果符合本标准4.2.1中的含水率、强度、凝结时间以及安定性的技术要求时为合格品；结果不符合含水率、强度、凝结时间以及安定性中任一技术要求时为不合格品。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符合本文件第4章中所有技术要求时为合格；不符合其中任一技术要求时，允许在同一批次中重新取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均为合格时，应判定为合格。仍有一项检验结果不符合技术要求时，应判定为不合格。
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包装
飞灰基矿山充填胶凝材料主要为散装，如有其他特殊包装需求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标志
散装飞灰基矿山充填胶凝材料应提供标签，包括产品名称、净含量、批号、执行标准号、生产厂名称、地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运输和贮存
飞灰基矿山充填胶凝材料在运输和贮存时不应受潮、混入杂物，同时应防止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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